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洛阳·帮办有啥不方便 晚报帮您办

最近股市一路飘红，一些本该高兴的股民，却因离婚时
股票的分割问题陷入困扰——

婚前股票被套牢
如今赚12万元，离婚时怎么分

帮办版QQ群 320864870

晚报律师帮帮团 lywblsbbt

●记者 王 雨
18638368172

●记者 王若馨
18637981889

您遇到疑问、难题，请毫不犹豫通过电话、网络和我们
联系，因为——

我们不是正在给您帮忙，就是在给您帮忙的路上！

□记者 王若馨

昨日，沪指突破4800点，
迎6月开门红。有媒体报道，

上海前4个月人均炒股获利
15万元。股市的一路飘红，
点燃了不少股民的投资热情，
然而这给处在婚姻震荡期的

一些夫妻带来了头疼的问
题。近日，有市民拨打晚报热
线66778866求助有关股票在
离婚财产分割中的问题。

西工区金先生：我和我
老婆都是股民，我们各自开
有股票账户。今年牛市行情
不错，我选的几只股票都涨
了，挣了一些钱，我老婆的几
只股票之前被套牢，目前为
止还没有解套。5月初，我们
协议离婚，老婆提出，要把我
俩的股票合在一起估算市价，
然后一人一半，我觉得这很没
有道理，毕竟我俩各有账户，
应当自负盈亏。请问我老婆
说的是否符合法律规定？

晚报律师帮帮团成员、
河南大进律师事务所律师李
浩：依据最高人民法院关于
适用婚姻法若干问题的相关
解释，夫妻一方个人财产在
婚后产生的收益，除孳息和
自然增值外，应认定为夫妻
共同财产。因股票增值属于
投资收益，所以对增值部分
可以视为共同财产进行分
配。针对金先生的情况，要
看其投入股市的资金来源来
作判断。

涧西区范女士：2012 年，
我结了婚。我在婚前买的 15
万元股票，一直被套牢。婚
后，我和丈夫发现彼此性格不
合，于今年3月开始商讨离婚
事宜，我的股票却在那时解套
了，丈夫知道后要求把股票资
产列入夫妻共同财产中进行
分割，我不同意，认为那是我

个人的婚前财产。我俩僵持了
快俩月，现在我的几只股票已
经升值了12万元。我想知道这
些钱在离婚时是否应该被当作
夫妻共同财产进行分割？

晚报律师帮帮团成员、河
南万基律师事务所律师鲁辉：
股票属于有价证券的一种，也
属于财产的范畴。根据我国

婚姻法的规定，婚前财产归个
人所有，婚后财产归夫妻共
有。在本案中，范女士的股票
因为是婚前购买的，原则上属
于范女士个人所有，但是，如
果婚后双方均有投入资本或
者双方对该股票存在共同努
力的行为，对于升值部分应当
按照婚后财产分割。

●如果您有法律方面的问题需要求助、咨询，请联系洛阳专
业律师推荐中心张律师，电话18603792005。

【案例二】

【案例一】

1.如果婚后对账户未进
行操作且未投入共同财产，那
无论盈利或者亏损，根据最高
法院的倾向性意见，分割时股
票及收益均系开户方个人所
有，另一方无权分割。

2.如果婚后对账户进行
操作但未投入共同财产，若
此时股票获得收益，法院的
判例是支持开户方继续持
有股票，给予另一方婚后收
益（离婚时股票的市值减去
结婚时股票的市值）一半的

折价款；若此时股票亏损，
根据法理认为应由开户方
继续持有，剩余部分为其个
人财产。

3.如果婚后对账户进行
操作，且投入共同财产，若能
够分清投入、盈亏等情况，当
股票账户获得收益时，法院的
判例认为应由开户方继续持
有账户，给予另一方婚后收益
（离婚时股票的市值减去结婚
时股票的市值）一半的折价
款；当股票账户亏损时，依据

法理我们认为婚前资金系个
人财产，婚后股票系共同财
产，可以按照结婚时股票的市
值与婚后投入的金额比例进
行分割。

4.如果婚后对账户进行
操作，且投入共同财产，若不
能够分清投入、盈亏等情况，
此时不管盈亏与否，该股票账
户市值系夫妻共同财产，法院
的判例是考虑开户方的出资
状况，给予开户方适当多部分
的股票款。

1.如果夫妻双方账户内
的资金来源均为个人婚前财
产，对原始投资部分是不应
作为共同财产参与分配的，
如果任意一方股票增值，另
一方可以要求对增值部分进
行分配。

2.如果资金来源是婚后
共同收入，因原始投资也属
于夫妻共同财产，应当将所
有股票价款作为共同财产进

行分配。
3.如果资金来源既有婚前

财产又有婚后共同财产（不包
括婚前购买股票的增值），还能
够区分各自投资明细，分别按
照上述1、2情况分配；如果不
能区分，可对总的增值部分及
投入的共同财产作为共同财
产进行分配。对各自持有账
户分别操作，与是否共同财产
及如何分配没有直接关系。

若属婚后开户并操作的情形，分三种情况讨论：下面是几种不同情况，分别进行讨论：


